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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　

要

抗
戰
初
期
，
英
、
美
盟
軍
看
中
華
民

國
軍
人
，
仍
是
停
留
在
滿
清
時
期
那
樣
腐

敗
、
落
後
和
不
堪
一
擊
；
然
而
﹁
藍
鷹
兵

團
﹂
入
緬
作
戰
，
揚
威
異
域
，
掃
蕩
頑
敵

，
留
得
勳
業
照
汗
青
。
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視
死
如
歸
，
功
業
彪

炳
，
貢
獻
至
鉅
，
美
國
研
究
軍
事
史
學
家

，
在
分
析
世
界
各
國
軍
隊
戰
力
及
歷
次
戰

役
後
，
將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譽
為
戰
鬥
力
最

強
的
軍
隊
，
創
下
﹁
四
最
﹂
︵
註
一
︶
。

﹁
讀
史
常
懷
千
古
恨
，
舉
杯
每
念
故

人
稀
﹂
，
本
文
期
藉
由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對

國
家
的
貢
獻
與
慘
烈
犧
牲
，
經
過
歷
史
文

物
的
整
理
呈
現
，
使
這
份
光
榮
的
歷
史
得

以
延
續
與
傳
承
，
成
為
全
民
國
防
教
育
及

愛
國
教
育
之
教
材
。

壹
、
前
言

十
九
世
紀
鴉
片
戰
爭
起
至
抗
戰
勝
利

的
百
餘
年
中
，
中
國
軍
隊
對
抗
外
國
侵
略

者
的
歷
次
戰
爭
，
都
是
受
盡
列
強
的
欺
凌

屈
辱
，
壓
迫
中
國
簽
訂
各
種
不
平
等
條
約

。
民
國
廿
六
年
七
月
七
日
我
國
全
面
抗
戰

，
初
期
作
戰
世
界
各
國
不
看
好
中
國
軍
隊

，
認
為
國
軍
部
隊
不
足
以
抵
抗
日
軍
。
但

民
國
卅
年
太
平
洋
戰
爭
爆
發
後
，
日
軍
對

南
洋
各
國
發
動
全
面
進
攻
，
緬
甸
陷
入
危

機
，
中
華
民
國
為
了
保
護
滇
緬
公
路
這
最

後
的
國
際
運
輸
線
，
決
定
協
助
英
國
共
同

保
衛
緬
甸
，
派
出
我
國
最
精
銳
部
隊
編
組

遠
征
軍
，
其
中
一
支
部
隊
正
是
﹁
藍
鷹
兵

團
﹂
。
基
於
對
這
支
部
隊
好
奇
心
的
驅
使

，
本
文
研
究
動
機
著
眼
於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
在
印
、
緬
地
區
與
同
盟
國
並
肩
作
戰
，
奠

定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勝
基
，
對
盟
軍
的
貢

獻
極
大
，
且
得
到
英
、
美
各
國
的
高
度
推

崇
，
揚
威
異
域
，
掃
蕩
頑
敵
除
倭
寇
，
一

洗
鴉
片
戰
爭
以
來
中
國
軍
隊
所
蒙
受
的
恥

辱
，
留
得
勳
業
照
汗
青
。

本
文
旨
在
探
討
國
軍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
︵
前
身
新
三
十
八
師
，
後
擴
編
新
一
軍
︶

在
兩
次
入
緬
甸
作
戰
中
︵
註
二
︶
，
讓
全

世
界
改
變
對
我
國
軍
人
的
印
象
；
﹁
藍
鷹

兵
團
﹂
對
國
家
的
貢
獻
與
官
兵
慘
烈
犧
牲

，
將
士
客
死
異
域
，
經
由
歷
史
文
物
的
全

面
性
地
重
新
梳
理
呈
現
，
其
研
究
目
的
就

是
讓
這
一
支
國
軍
部
隊
精
英
，
因
他
們
的

奉
獻
壯
烈
史
蹟
，
使
這
份
光
榮
的
歷
史
需

要
延
續
與
傳
承
，
效
法
先
人
前
輩
的
英
氣

秉
然
風
範
，
亦
成
為
日
後
全
民
國
防
教
育

，
及
國
軍
愛
國
教
育
思
想
植
根
典
範
，
提

供
一
些
新
的
角
度
分
析
這
段
戰
史
的
重
要

性
與
複
雜
性
。

貳
、
遠
征
軍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的
成
軍

與
整
編﹁

藍
鷹
兵
團
﹂
編
組
成
軍
，
共
區
分

三
階
段
，
第
一
階
段
：
民
國
廿
一
年
十
月

至
廿
七
年
二
月
﹁
稅
警
總
團
﹂
階
段
，
歷

經
一
二
八
事
變
、
第
五
次
剿
共
及
八
一
三

淞
滬
會
戰
，
至
會
戰
結
束
後
因
傷
亡
慘
重

後
改
編
第
四
十
師
；
第
二
階
段
：
民
國
廿

七
年
三
月
至
卅
一
年
一
月
﹁
緝
私
總
隊
﹂

階
段
，
在
淞
滬
會
戰
期
間
，
因
﹁
稅
警
總

團
﹂
受
傷
士
兵
達
五
千
多
人
，
傷
愈
後
無

處
歸
隊
，
最
後
由
孫
立
人
將
軍
，
在
長
沙

組
建
﹁
緝
私
總
隊
﹂
，
收
容
這
五
千
多
員

傷
兵
，
又
於
民
國
廿
八
年
﹁
緝
私
總
隊
﹂

恢
復
﹁
稅
警
總
團
﹂
番
號
；
第
三
階
段
：

新
三
十
八
師
︵
後
擴
編
新
一
軍
︶
階
段
，

‧‧

劉
季
錞

劉
季
錞‧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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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卅
一
年
軍
委
會
決
定
將
﹁
稅
警
總
團

﹂
第
二
、
三
、
四
團
改
編
成
陸
軍
第
三
十

八
師
，
既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正
式
成
立
，
下

列
分
述
成
軍
過
程
。

一
、
第
一
階
段
：
稅
警
總
團

中
華
民
國
之
友
﹁
飛
虎
英
雄
﹂
陳
納

德
將
軍(G

eneral C
laire L

. C
hennault)

在

他
的
回
憶
錄
中
所
提
及
：
抗
戰
爆
發
前
，

德
國
軍
事
顧
問
為
蔣
委
員
長
訓
練
了
一
支

精
銳
的
部
隊
，
有
完
好
的
裝
備
，
其
中
一

支
就
是
財
政
部
﹁
稅
警
總
團
﹂
︵
德
國
人

稱
之
為
﹁
鹽
師
﹂die Salz-

D
ivision

︶
。

十
九
年
十
月
財
政
部
設
立
稅
警
團
，
其
任

務
為
緝
查
走
私
鹽
販
，
當
時
部
長
宋
子
文

先
生
，
效
仿
美
國
財
稅
武
裝
組
織
體
系
，

軍
官
以
留
美
居
多
，
首
任
團
長
就
是
美
國

西
點
軍
校
一
九
一
五
年
班
的
高
材
生
王
賡

；
下
轄
第
一
、
二
、
三
步
兵
團
，
直
屬
財

政
部
。民

國
廿
一
年
一
月
廿
八
日
晚
，
日
軍

突
然
向
閘
北
的
第
十
九
路
軍
發
起
了
攻
擊

，
史
稱
﹁
一
二
八
事
變
﹂
；
稅
警
總
團
直

接
聽
令
第
十
九
路
軍
總
部
，
擔
任
預
備
隊

，
任
南
市
、
龍
華
、
虹
橋
、
北
新
涇
一
總

警
戒
，
事
變
結
束
後
，
旋
奉
命
移
師
江
蘇

東
海
整
訓
。
民
國
廿
二
年
四
月
稅
警
總
團

脫
離
財
政
部
，
改
由
軍
事
委
員
管
制
；
同

年
十
月
，
奉
命
入
江
西
剿
共
，
在
永
豐
一

帶
擊
退
，
民
國
廿
三
年
底
調
回
海
州
繼
續

操
演
練
兵
，
這
段
期
間
為
稅
警
總
團
的
訓

練
黃
金
時
期
，
戰
鬥
力
極
高
。

民
國
廿
六
年
七
月
七
日
盧
溝
橋
事
變

，
燃
起
中
國
全
面
抗
日
火
炬
，
同
年
八
月

十
三
日
淞
滬
會
戰
展
開
，
稅
警
總
團
歸
第

三
戰
區
作
戰
管
制
，
當
時
孫
立
人
將
軍
任

第
二
支
隊
第
四
團
上
校
團
長
，
十
月
十
六

日
晉
陞
第
二
支
隊
少
將
司
令
兼
第
四
團
團

長
；
率
第
四
、
五
、
六
團
參
加
淞
滬
會
戰

，
與
日
軍
血
戰
兩
週
，
在
周
家
橋
七
次
擊

退
強
渡
蘇
州
河
之
日
軍
，
使
該
地
成
為
淞

滬
會
戰
中
日
軍
傷
亡
最
重
之
處
。
十
一
月

四
日
凌
晨
一
顆
榴
散
彈
在
孫
人
立
將
軍
上

空
爆
炸
，
將
他
的
背
部
臀
部
炸
傷
十
三
處

，
所
幸
未
傷
及
重
要
部
位
，
即
送
往
上
海

體
仁
醫
院
，
後
因
戰
況
危
急
，
又
將
他
轉

送
至
香
港
跑
馬
地
養
和
醫
院
療
傷
。

十
一
月
五
日
拂
曉
，
日
軍
三
個
師
團

在
杭
州
灣
金
山
衛
登
陸
，
日
軍
迅
即
形
成

戰
略
包
圍
態
勢
，
迫
使
國
軍
全
線
撤
退
，

此
時
稅
警
總
團
一
撤
出
上
海
，
立
即
改
編

成
胡
宗
南
的
第
四
十
師
駐
防
在
河
南
歸
德

。

二
、
第
二
階
段
：
財
政
部
鹽
務
總
局

緝
私
總
隊

稅
警
總
團
原
先
共
有
兩
萬
五
千
人
，

經
過
上
海
﹁
八
一
三
淞
滬
會
戰
﹂
後
，
死

傷
約
及
萬
人
，
除
了
一
部
分
編
成
四
十
師

外
，
另
有
五
千
餘
人
在
後
方
醫
院
療
養
，

均
屬
於
財
政
部
的
人
員
。
當
時
行
政
院
副

院
長
兼
財
政
部
部
長
孔
祥
熙
先
生
，
為
了

保
護
鹽
稅
，
有
意
重
建
稅
警
，
遂
徵
詢

財
政
部
德
籍
稅
警
顧
問
史
坦
因(F

reih
err 

von B
aron B

odo Stein)

的
意
見
；
他
推

薦
由
孫
立
人
將
軍
將
這
五
千
餘
人
重
新
召

集
，
組
建
新
的
稅
警
部
隊
較
為
適
切
。

故
孔
部
長
採
納
了
史
坦
因
的
建
議
，

請
孫
立
人
將
軍
重
組
﹁
財
政
部
鹽
務
總
局

緝
私
總
隊
﹂
，
於
民
國
廿
七
年
三
月
十
一

日
正
式
編
成
；
並
收
容
前
稅
警
總
團
淞
滬

作
戰
傷
癒
及
失
散
歸
來
的
官
兵
，
其
他
部

隊
失
散
歸
來
的
官
兵
自
願
投
效
者
，
也
會

予
以
收
留
。
鑑
於
財
政
部
經
費
充
足
，
官

兵
都
是
招
考
甄
選
而
來
，
一
般
素
質
較
高

，
營
級
以
上
幹
部
，
都
是
英
、
美
軍
校
畢

業
生
，
平
時
對
部
屬
訓
練
極
為
嚴
格
；
戰

技
要
求
絕
不
馬
虎
。

民
國
廿
七
年
八
月
，
武
漢
撤
守
、
長

沙
吃
緊
，
正
在
編
組
緝
私
總
隊
奉
命
遷
移

貴
州
都
勻
。
同
年
十
二
月
十
八
日
，
財
政

部
正
式
委
任
孫
立
人
為
中
將
總
隊
長
，
齊

學
啟
為
少
將
副
總
隊
長
兼
參
謀
長
，
第
一

團
上
校
團
長
賈
幼
慧
、
第
二
團
上
校
團
長

唐
守
治
、
第
三
團
上
校
團
長
葛
南
杉
、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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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團
上
校
團
長
李
鴻
，
以
後
又
增
加
了
第

五
、
第
六
兩
團
。

到
達
貴
州
後
，
省
財
政
廳
長
周
貽
春

是
孫
立
人
將
軍
在
清
華
大
學
就
讀
時
的
校

長
，
由
於
黔
南
正
值
土
匪
猖
獗
，
需
要
軍

隊
征
剿
，
在
周
貽
春
推
薦
下
，
貴
州
省
政

府
遂
任
命
孫
立
人
兼
任
貴
州
第
二
綏
靖
區

中
將
指
揮
官
，
征
剿
黔
南
一
帶
流
竄
土
匪

，
正
好
給
緝
私
隊
一
個
實
戰
演
練
機
會
，

經
幾
番
戰
鬥
，
將
匪
肅
清
；
民
國
廿
九
年

十
一
月
，
緝
私
總
隊
恢
復
稅
警
總
隊
的
番

號
，
兩
年
苦
心
經
營
與
訓
練
，
已
成
為
一

支
精
銳
之
師
，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已
漸
漸
雛

型
。

三
、
第
三
階
段
：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正

式
成
軍
為
新
三
十
八
師

民
國
廿
九
年
中
美
軍
事
情
報
合
作
，

美
國
有
意
幫
助
國
家
組
織
游
擊
隊
，
成
立

幹
部
訓
練
班
，
但
無
部
隊
可
資
改
編
，
於

是
軍
統
局
局
長
戴
笠
看
中
了
稅
警
總
隊
，

想
盡
辦
法
改
編
成
自
己
的
部
隊
。
民
國
卅

年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，
財
政
部
頒
發
命
令
，

鹽
務
總
局
下
設
﹁
緝
私
署
﹂
任
戴
笠
兼
緝

私
署
長
，
孫
立
人
任
副
署
長
︵
兼
任
總
隊

長
︶
，
要
求
孫
立
人
將
稅
警
總
隊
改
編
，

但
孫
總
隊
長
認
為
這
支
部
隊
日
後
應
報
效

國
家
馳
騁
沙
場
，
故
與
署
長
意
見
不
同
。

同
年
，
日
軍
大
舉
進
犯
東
南
亞
，
緬
甸
戰

事
告
急
，
我
國
同
意
派
遠
征
軍
支
援
，
接

著
英
美
軍
事
代
表
團
來
中
國
西
南
各
省
，

考
察
國
軍
實
力
；
考
察
結
果
向
當
時
軍
政

部
長
何
應
欽
報
告
，
建
議
﹁
稅
警
總
隊
﹂

是
一
支
具
有
戰
力
的
勁
旅
，
應
改
編
正
規

師
參
加
遠
征
軍
行
列
。

於
此
，
民
國
卅
一
年
二
月
廿
七
日
，

軍
事
委
員
會
發
布
命
令
，
將
稅
警
總
隊
的

二
、
三
、
四
團
編
為
國
民
革
命
軍
新
編
陸

軍
第
三
十
八
師
，
隸
屬
第
六
十
六
軍
︵
軍

長
張
軫
︶
戰
鬥
序
列
；
另
三
個
團
劃
歸
緝

私
署
。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正
式
成
軍
為
新
三

十
八
師
，
由
孫
立
人
任
師
長
，
齊
學
啟
、

唐
守
治
任
副
師
長
，
參
謀
長
何
均
衡
，
參

謀
主
任
張
炳
言
；
下
轄
三
個
團
，
分
別
為

一
一
二
團
，
團
長
陳
鳴
人
、
一
一
三
團
，

團
長
劉
放
吾
、
一
一
四
團
，
團
長
李
鴻
。

同
年
二
月
廿
八
日
出
征
，
到
達
興
義
的
第

二
天
，
新
三
十
八
師
舉
行
了
出
師
遠
征
的

誓
師
大
會
。
齊
學
啟
副
師
長
提
出
：
﹁
將

有
必
死
之
心
，
士
卒
無
生
還
之
念
﹂
的
誓

言
，
﹁
以
戰
勝
為
榮
，
戰
死
為
榮
﹂
的
決

心
，
激
勵
戰
士
，
即
展
開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
為
國
爭
光
的
歷
程
。

參
、
保
衛
緬
甸
作
戰
的
態
勢
與
經
過

民
國
卅
年
十
二
月
八
日
，
日
本
偷

襲
珍
珠
港
︵P

earl H
arbo

r

，
又
稱A

I

作

戰
、
Z
作
戰
︶
，
太
平
洋
戰
爭(P

acific 
W

ar)

爆
發
，
中
華
民
國
於
十
二
月
九
日

對
日
正
式
宣
戰
，
進
入
一
個
盟
國
聯
合
作

戰
階
段
。
民
國
卅
一
年
一
月
二
日
蔣
委

員
長
接
受
同
盟
國
要
求
出
任
盟
國
中
國

戰
區
最
高
統
帥
，
並
接
受
美
國
羅
斯
福

總
統(Franklin D

elano R
oosevelt)

所
派

的
美
軍
史
迪
威
將
軍(G

eneral Joseph W
. 

Stilw
ell)

出
任
中
國
戰
區
參
謀
長
。

同
年
二
月
十
日
，
當
日
軍
橫
掃
東
南

亞
，
兵
鋒
直
指
緬
甸
，
當
時
英
國
駐
緬
只

有
兩
個
師
、
一
個
步
兵
旅
及
一
個
裝
甲
旅

，
不
堪
一
擊
，
不
能
抵
擋
日
軍
進
攻
，
經

美
國
建
議
向
中
國
求
援
，
蔣
委
員
長
依
照

﹁
中
英
共
同
防
禦
滇
緬
路
協
定
﹂
，
決
定

接
受
英
國
政
府
要
求
派
遣
部
隊
支
援
。

一
、
作
戰
初
期
態
勢

︵
一
︶
國
軍

國
軍
派
遣
第
五
軍
、
第
六
軍
及
六
十

六
軍
計
三
個
軍
九
個
師
，
組
成
中
國
遠
征

軍
，
任
命
羅
卓
英
為
司
令
長
官
，
杜
聿
明

任
副
司
令
長
官
兼
第
五
軍
軍
長
，
統
歸
中

國
戰
區
參
謀
長
史
迪
威
指
揮
︵
如
表
一
︶

。
於
二
月
廿
八
日
起
，
先
後
分
道
由
滇
西

趕
赴
緬
甸
戰
場
。
本
次
作
戰
最
終
目
的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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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復
仰
光
，
即
深
入
緬
甸
境
內
力
求
於
曼

德
勒
以
南
地
區
擊
破
日
軍
，
狀
況
不
利
時

，
主
力
確
保
密
支
那
、
八
莫(B

h
am

o
)

為

基
地
，
策
劃
持
久
戰
，
確
保
國
境
安
全
。

中
華
民
國
除
﹁
中
英
共
同
防
禦
滇
緬

路
協
定
﹂
外
，
主
要
是
因
緬
甸
為
盟
軍
援

助
國
軍
抗
戰
物
資
轉
運
站
；
民
卅
一
年
初

日
軍
攻
佔
越
南
進
駐
泰
國
後
，
滇
緬
公
路

成
了
中
國
賴
以
與
國
外
友
邦
聯
繫
的
唯
一

交
通
脈
，
日
軍
企
圖
佔
領
緬
甸
，
尤
其
是

緬
北
，
以
便
切
斷
滇
緬
公
路
，
困
死
中
國

，
迫
使
重
慶
政
府
投
降
；
另
一
方
面
，
緬

甸
仁
安
羌(Y

enangyaun)

有
一
座
油
田
亦

是
戰
略
要
點
，
如
果
未
能
保
衛
緬
甸
，
即

提
供
日
本
進
入
中
國
後
方
，
以
致
對
我
國

產
生
危
害
。

其
中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任
務
，
主
力
迅

速
向
曼
德
勒(M

an
d
lay)

推
進
，
奉
命
擔

任
機
動
部
隊
；
另
命
一
一
四
團
第
一
營
營

長
彭
克
立
警
衛
臘
戍(L

ash
io

)

機
場
外
，

四
月
七
日
前
新
三
十
八
師
尚
未
進
入
曼
德

勒
之
前
，
城
內
已
被
日
軍
飛
機
轟
炸
，
加

上
日
本
特
務
及
緬
奸
殺
死
許
多
遠
征
軍
的

傷
兵
和
僑
胞
，
已
成
為
無
政
府
狀
態
，
故

新
三
十
八
師
進
入
後
，
立
即
發
布
中
、
英

、
緬
三
國
文
字
的
安
民
告
示
，
頒
布
戒
嚴

令
，
蔣
委
員
長
並
任
命
孫
師
長
為
曼
德
勒

衛
戍
司
令
，
曼
城
便
略
復
市
容
，
這
可
說

是
近
代
我
國
將
領
，
在
外
國
擔
任
地
方
行

表一　滇緬路作戰中英聯軍作戰指揮系統（民國31年2月9日）

資料來源：1.本研究整理。
　　　　　2.《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（一）—參戰官兵訪問暨回憶錄（上冊）》
　　　　　　（臺北：國防部史政編譯局，民國88年6月30日），頁1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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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首
長
的
創
舉
。

︵
二
︶
日
軍

太
平
洋
戰
爭
拉
起
序
幕
，
日
本
以
泰

、
越
為
基
地
之
陸
、
海
軍
，
已
次
第
攻
佔

馬
來
西
亞
、
新
加
坡
及
南
蘇
門
答
臘
等
地

區
；
為
打
破
英
、
美
盟
軍
戰
略
翼
側
企
圖

，
進
而
切
斷
中
印
間
聯
絡
線
，
日
本
南
方

軍
總
司
令
寺
內
壽
一
大
將
決
定
進
攻
緬
甸

；
作
戰
以
第
十
五
軍
為
主
，
由
司
令
官
飯

田
祥
二
郎
指
揮
，
下
轄
第
十
八
、
三
十
三

、
五
十
五
、
五
十
六
等
四
個
師
團
為
基
幹

，
另
編
配
航
空
第
一
隊
︵
各
式
戰
鬥
機
兩

百
架
︶
，
與
騎
兵
、
砲
兵
、
戰
車
、
工
兵

、
鐵
道
兵
、
通
信
及
運
輸
等
特
種
部
隊
，

共
約
十
一
萬
餘
眾
，
裝
備
訓
練
均
臻
上
乘

，
擁
有
空
中
優
勢
，
陸
空
聯
合
閃
擊
戰
力

堅
強
︵
如
表
二
︶
。
作
戰
目
的
：
︵
一
︶

安
定
馬
來
作
戰
之
側
背
、
︵
二
︶
切
斷
援

華
路
線
、
︵
三
︶
強
化
對
印
度
及
中
國
之

壓
力
。二

、
平
滿
納
戰
線
失
利

民
國
卅
一
年
三
月
下
旬
，
遠
征
軍
計

畫
於
平
滿
納
會
戰
進
行
準
備
，
以
新
二
十

二
師
掩
護
二○

○

師
轉
進
，
藉
斯
瓦
河
谷

狹
長
地
帶
，
阻
止
遲
滯
敵
軍
五
十
五
師
團

前
進
，
國
軍
伺
敵
進
入
平
滿
納
附
近
地
區

表二　滇緬路作戰日軍作戰指揮系統（民國31年3月）

資料來源：1.本研究整理。
　　　　　2.《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（一）—參戰官兵訪問暨回憶錄（上冊）》
　　　　　　（臺北：國防部史政編譯局，民國88年6月30日），頁2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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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集
注
第
五
軍
主
要
戰
力
與
敵
決
戰
。
四

月
十
四
日
，
原
計
畫
中
國
第
五
軍
以
平
滿

納
一
帶
為
主
陣
地
迎
擊
日
軍
第
五
十
五
師

團
，
令
西
翼
由
英
軍
負
責
在
阿
南
與
馬
格

威(M
agw

e)

之
間
構
築
防
禦
戰
線
，
阻
止

日
軍
第
三
十
三
師
團
。

由
於
當
時
戰
況
已
不
利
於
我
，
次
以

固
守
兵
團
吸
引
敵
主
力
於
平
滿
納
附
近
地

區
，
致
兵
力
轉
用
不
易
，
再
以
機
動
兵
團

轉
取
攻
勢
，
包
圍
殲
滅
敵
軍
於
平
滿
納
週

邊
地
區
。
四
月
十
八
日
敵
軍
增
援
部
隊
到

達
，
向
平
滿
納
陣
地
壓
迫
，
右
翼
英
軍
第

一
師
遭
日
軍
三
十
三
師
團
壓
迫
，
先
後
棄

卑
謬
、
勿
外
及
馬
格
威
，
最
後
退
守
至
仁

安
羌
，
影
響
整
個
戰
局
，
使
得
國
軍
側
背

受
到
嚴
重
威
脅
，
東
翼
全
線
崩
潰
，
不
得

不
放
棄
平
滿
納
作
戰
構
想
，
敗
局
已
定
。

僅
管
英
國
首
相
邱
吉
爾
任
命
曾
指

揮
敦
克
爾
克
撤
退
名
將
亞
歷
山
大
上
將

(G
eneral Sir H

arold R
.L

.G
. A

lexander)

，
擔
任
英
緬
軍
總
司
令
；
作
了
許
多
保
衛

緬
甸
的
計
畫
，
卻
因
士
無
鬥
志
，
抵
擋
不

了
日
軍
的
攻
勢
。
由
於
英
軍
作
戰
失
利
，

造
成
國
軍
二○

○

師
自
棠
吉
向
北
轉
進
，

通
過
南
姆
沙
、
郎
科
時
，
遭
敵
埋
伏
，
官

兵
傷
亡
慘
重
，
師
長
戴
安
瀾
將
軍
也
身
受

重
傷
，
廿
六
日
至
茅
邦
村
時
不
幸
傷
口
潰

爛
不
治
，
不
幸
殉
國
。

三
、
仁
安
羌
大
捷

緬
甸
保
衛
戰
雖
以
失
敗
收
場
，
但
國

軍
仍
奮
戰
不
懈
，
尤
以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新

三
十
八
師
締
造
﹁
仁
安
羌
大
捷
﹂
蜚
聲
國

際
，
讓
我
國
國
際
地
位
大
幅
提
升
，
一
掃

英
美
軍
人
過
去
輕
視
中
國
軍
隊
的
心
理
，

轉
而
對
國
軍
勇
敢
善
戰
及
捨
己
救
人
的
精

神
，
推
崇
備
至
。

英
緬
軍
第
一
師
和
裝
甲
第
七
旅
於
民

國
卅
一
年
四
月
十
四
日
開
始
從
阿
南
苗
、

馬
格
威
不
戰
而
棄
守
，
向
北
仁
安
羌
撤
退

；
日
軍
第
三
十
三
師
團
馬
上
派
了
二
一
四

及
二
一
五
兩
個
聯
隊
，
繞
到
英
軍
後
方
，

以
奇
襲
方
式
，
占
領
仁
安
羌
油
田
附
近
高

地
，
切
斷
英
軍
退
路
；
十
五
日
英
緬
軍
第

一
師
全
部
及
戰
車
旅
一
部
七
千
多
官
兵
，

被
日
軍
包
圍
在
仁
安
羌
一
帶
。
同
日
深
夜

，
緬
甸
英
軍
總
司
令
亞
歷
山
大
將
軍
，
與

中
國
戰
區
參
謀
長
史
迪
威
將
軍
及
中
國
遠

征
軍
司
令
羅
卓
英
將
軍
緊
急
會
商
，
請
求

國
軍
派
兵
救
援
。

羅
卓
英
司
令
為
了
顧
及
盟
軍
友
誼
，

於
十
五
日
命
令
新
三
十
八
師
前
往
納
特
曼

克
與
巧
克
柏
當(K

yaukpadaung)

兩
地
佈

防
，
支
援
英
軍
並
掩
護
第
五
軍
之
側
背
；

孫
立
人
將
軍
接
獲
命
令
後
，
十
六
日
命
駐

紮
在
巧
克
柏
一
一
三
團
馳
援
解
救
英
軍

，
十
七
日
急
行
軍
至
拼
墻
河(P

in
ch

au
n
g 

R
.)

北
岸
五
英
里
處
，
於
十
八
日
拂
曉
向

日
軍
北
岸
陣
地
發
起
攻
擊
，
至
正
午
十
二

時
北
岸
日
軍
已
被
肅
清
。
此
時
，
英
軍

第
一
師
師
長
斯
高
特(M

aj. G
en. J. B

ruce 
Scott)

，
向
第
一
軍
團(1 B

urm
a D

ivision)

團
長
史
林
姆
中
將(W

. J. Slim
)

頻
頻
告
急

；
從
四
月
十
六
日
起
，
英
軍
第
一
師
已
被

日
軍
包
圍
兩
晝
夜
，
糧
食
和
飲
水
斷
絕
，

情
況
萬
分
危
急
。
史
姆
林
將
軍
急
忙
告
知

孫
立
人
將
軍
，
並
要
求
一
一
三
團
立
即
渡

河
；
但
孫
將
軍
考
量
南
岸
地
形
平
坦
暴
露

，
日
軍
又
是
居
高
臨
下
，
我
軍
勢
必
仰
攻

，
傷
亡
必
大
，
應
先
完
成
周
密
部
署
，
準

備
第
二
天
拂
曉
攻
擊
才
較
穩
妥
。
於
是
孫

將
軍
截
金
斬
鐵
的
告
訴
史
姆
林
將
軍
：
﹁

中
國
軍
隊
，
連
我
在
內
，
縱
使
戰
到
最
後

一
個
人
，
也
一
定
要
把
貴
軍
解
救
出
險
！

﹂

十
九
日
清
晨
開
始
突
擊
，
左
翼
部
隊

將
日
軍
第
一
線
陣
地
完
全
攻
佔
。
第
三
營

營
長
張
琦
奉
命
增
強
我
軍
左
翼
陣
地
，
向

敵
實
施
包
圍
攻
擊
，
他
匍
匐
爬
到
最
前
線

陣
地
，
被
日
軍
機
槍
擊
中
，
壯
烈
成
仁
。

第
一
營
營
長
楊
振
漢
率
部
佔
領
五○

二
高

地
；
另
第
二
營
營
長
魯
廷
甲
率
部
迂
迴
至

敵
背
後
，
切
斷
敵
軍
退
路
，
突
破
日
軍
對

英
軍
的
包
圍
，
與
英
軍
取
得
聯
絡
，
分
別

向
日
軍
兩
面
夾
攻
，
以
致
日
軍
向
伊
洛
瓦

底
江(Irraw

addy R
.)

東
岸
撤
退
；
直
到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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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五
時
佔
領
仁
安
羌
油
田
區
域
，
敵
軍
遺

棄
一
千
兩
百
多
具
傷
亡
屍
體
，
成
功
解
救

英
軍
第
一
師
七
千
餘
人
及
被
俘
記
者
、
傳

教
士
等
五
百
多
人
，
獲
得
國
際
媒
體
廣
為

宣
傳
讚
揚
。

英
國
路
透
記
者
報
導
仁
安
羌
大
捷
，

是
這
樣
報
的
：
﹁
這
是
近
百
年
來
中
、
英

、
日
軍
在
同
一
時
間
，
同
一
戰
場
所
做
的

第
一
次
較
量
，
結
果
中
國
贏
得
勝
利
。
﹂
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一
一
三
團
，
以
一
千
一
百

餘
的
劣
勢
兵
力
，
擊
潰
十
倍
於
我
的
日
軍

三
十
三
師
團
兩
個
聯
隊
，
解
救
英
軍
出
險

，
這
場
戰
役
在
軍
事
上
是
一
個
奇
蹟
。
雖

然
英
軍
數
次
對
國
軍
做
出
背
信
的
行
為
，

但
國
軍
仍
以
盟
軍
立
場
為
優
先
考
量
，
未

因
英
軍
違
背
信
義
而
棄
之
不
顧
。

四
、
緬
甸
保
衛
戰
失
敗
成
因

︵
一
︶
同
盟
作
戰
欠
誠
信

中
國
入
緬
作
戰
旨
在
確
保
滇
緬
公
路

暢
通
，
及
西
南
後
方
安
全
；
美
國
則
以
國

家
利
益
為
出
發
點
，
保
衛
緬
甸
是
為
防
止

日
本
與
德
國
軍
隊
大
會
師
，
從
來
沒
有
打

算
將
大
量
物
資
運
進
中
國
，
故
並
未
積
極

佈
署
；
而
英
國
的
戰
略
考
量
，
自
始
即
有

放
棄
緬
甸
而
保
有
印
度
防
務
的
構
想
，
因

此
英
軍
利
用
國
軍
掩
護
主
力
撤
離
緬
甸
時

，
轉
進
印
度
。

由
於
英
軍
原
來
就
沒
有
打
算
對
緬
甸

進
行
認
真
的
防
禦
，
不
可
能
指
望
他
們
能

阻
止
敵
人
；
加
上
美
國
又
以
歐
洲
戰
場
為

主
，
參
與
亞
洲
作
戰
不
甚
積
極
，
故
同
盟

作
戰
目
的
未
達
成
共
識
，
在
這
種
貌
合
神

離
的
聯
盟
作
戰
下
，
從
一
開
始
就
已
經
註

定
是
場
悲
劇
，
至
終
對
整
個
戰
局
的
發
展

不
能
挽
回
。

尤
以
民
國
卅
一
年
二
月
十
五
日
為
例

，
英
軍
於
仰
光
戰
事
告
急
，
要
求
國
軍
支

援
，
我
國
則
派
遣
精
銳
部
隊
二○

○

師
急

速
增
援
仰
光
，
不
料
英
軍
背
著
國
軍
從
仰

光
偷
偷
撤
走
，
使
國
軍
二○

○

師
面
臨
獨

立
作
戰
局
面
，
再
次
證
明
英
國
背
信
行
為

。
本
次
作
戰
最
終
，
造
成
滇
緬
公
路
中
斷

，
國
軍
十
萬
遠
征
軍
經
血
戰
鎩
羽
而
還
，

只
有
四
萬
餘
人
安
全
撤
離
，
加
上
日
本
封

鎖
了
國
際
援
華
運
輸
線
，
並
打
開
了
西
攻

印
度
的
大
門
，
原
有
的
作
戰
物
資
轉
而
通

過
駝
峰
航
線
輸
送
。

︵
二
︶
指
揮
官
領
導
無
方

中
印
緬
戰
區
盟
軍
最
高
司
令
部
，
蔣

委
員
長
任
最
高
統
帥
，
任
命
美
軍
史
迪
威

為
最
高
統
帥
部
參
謀
長
，
負
責
指
揮
中
國

遠
征
軍
及
協
調
中
、
英
兩
國
軍
隊
行
動
；

同
時
，
英
國
首
相
邱
吉
爾
又
於
華
盛
頓
盟

軍
聯
合
參
謀
部
，
建
議
曾
指
揮
敦
克
爾

克
撤
退
名
將
哈
洛
德‧

亞
歷
山
大
上
將

(G
eneral Sir H

arold R
.L

.G
. A

lexander)

，
擔
任
英
緬
軍
總
司
令
，
指
揮
於
緬
甸
之

中
英
軍
隊
共
同
抗
日
，
間
接
形
成
指
揮
系

統
疊
床
架
屋
，
而
影
響
部
隊
任
務
執
行
。

︵
未
完
待
續
︶

註　

釋

一
、
﹁
四
最
﹂
是
指
：
最
長
戰
線
、

最
久
的
戰
鬥
時
間
、
最
壞
的
戰
場
環
境
、

殲
敵
數
目
最
多
。

二
、
時
任
新
三
十
八
師
師
長
孫
立
人

將
軍
，
在
出
國
遠
征
緬
甸
時
，
決
定
以
﹁

藍
鷹
﹂
為
師
徽
，
請
名
家
繪
圖
，
製
成
臂

章
，
配
戴
在
官
兵
肩
上
，
後
因
戰
功
顯
赫

，
被
稱
為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。

本
刊
九
一○

期
︵
一○

五
年
三

月
號
︶
﹁
馬
總
統
重
視
空
軍
特
種
部

隊
之
戰
績
﹂
一
文
中
，
第
七
頁
下
段

第
十
一
行
之
標
題
﹁
空
氣
副
司
令
劉

中
將
蒞
臨
﹂
，
應
修
正
為
﹁
空
軍
副

司
令
劉
中
將
蒞
臨
﹂
。

本
刊
特
此
更
正
，
尚
祈
眾
讀
者

見
諒
！空

軍
司
令
部
文
宣
心
戰
組
敬
上

更

正

啟

事

更

正

啟

事


